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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部水利署第十河川局 111 淡水河及大漢溪疏濬治理廉政

透明說明會會議紀錄 
時間：111 年 7月 20 日(星期三)上午 10時 

地點：第十河川局第一會議室、「大漢溪右岸浮洲橋至鐵路橋河段

改善工程(第一期第二標)」工區 

主持人：陳局長健豐                          記  錄：鄧宇敦 

出席者：(如附簽名冊) 

壹、主席致詞： 

新北地檢署洪主任檢察官、新北市調查處黃副主任、水利署、

新北市政府水利局、環保局、五股區公所、板橋區歡園里王里長、

營造業與砂石業廠商及本局同仁，大家好！ 

本說明會係依據聯合國反貪腐公約暨施行法、經濟部水利署的

要求，每年至少辦理 1 次，原本預定於汛期前期的 5 月初就要辦

理，因突遇疫情爆發而暫延，適逢最近疫情較緩，故趕緊邀集各位

好朋友，就本局於淡水河及大漢溪相關疏濬治理工程執行情形，向

大家說明，除檢調機關、區公所、里長、廠商，近幾年都來幫忙的

新北市政府水利局外，因「大漢溪右岸浮洲橋至鐵路橋河段改善工

程(第一期第二標)」尚有需要新北市政府環保局協助處理的地方，

故邀請環保局及土資場包商參與，待會一起到工區現場看看，之後

溝通討論後續合作相關事項。 

這幾年水利署各所屬機關，不管是政策規劃，或執行重大水利

工程項目，都秉持專業、效能、廉明的原則來推動，持續地讓所有

的工作與計畫能按照既定目標來做努力，但畢竟相關工作還是有不

克圓滿的地方，如果還有不完備的部分，也希望藉由今天的活動，

請各位先進不吝給我們指正，讓我們在行政透明、資訊公開、民眾

參與、廉潔效能各方面的工作能夠有更好的執行方式，最後希望說

明會能夠圓滿，也希望各位能透過今天的活動，對河川局能有更進

一步的瞭解，也能收穫滿滿，謝謝大家! 

壹、洪主任檢察官致詞： 

依據《聯合國反貪腐公約》暨《聯合國反貪腐公約施行法》，

政府機關與反貪腐機構須共同合作，建立一個反貪腐合作機制，目

前廉政平台就屬於這種機制；簡單來說，即廉政平台具有「情資交

流」、「公私協力」、「跨域監督」等功能，各相關機關或民間透

過這平台最常見運作的狀況，就是反映問題讓政府機關知道，並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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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改進，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假設政府機關做事或是參與的廠商在做工程的時候，

發現有不當外力介入，例如黑道要賣你們兄弟茶，或者要包你們飲

食站，並用暴力的方式逼迫你們，你們也可以適時的反應，這時候

我們檢察機關也會針對這個部分加以處理，務必使工程能圓滿的完

成，以保障民眾的安全；尤其大家都知道因為氣候變遷的關係，造

成極端天氣現象發生，天氣越來越熱，暴雨也越來越多，因此，行

政院對水利工程非常重視，也就是對河川的疏濬與治理，疏濬工程

一定要做得好，不然暴雨來會造成很多損失。新北地檢署於 109 年

就開始參與大漢溪水利廉政平台運作，與調查機關、警察機關、十

河局共同針對疏濬治理工程進行廉政平台的聯繫與協力的工作，今

天也有水利署、水利局、環保局一起與會，我想基於多年來參與運

作經驗，廉政平台工作一定可以順利圓滿地完成，最後祝參與的各

位身體健康、萬事如意! 

貳、工區觀摩—「大漢溪右岸浮洲橋至鐵路橋河段改善工程(第一期

第二標)」 ：（略） 

參、工程簡報—「111年淡水河及大漢溪疏濬治理工程執行情形」 

      講師：本局工務課曹課長榮顯 

     (詳簡報資料)   

肆、廉政法令宣導—「賄賂罪司法案例解析」 

     講師：新北地方法院檢察署洪主任檢察官三峯 

     (詳簡報資料) 

伍、反賄選宣導 

講師：新北地方法院檢察署洪主任檢察官三峯 

（詳「鼓勵檢舉賄選要點」） 

陸、綜合座談： 

一、陳局長健豐發言 

謝謝洪主檢精闢的司法案例解析，同仁應該獲益良多，

尤其是如何杜絕不正利益、防範弊失發生的部分，我一向強

調辦公機關一定要建立優質、乾淨的工作環境，同仁才能安

心、勇於任事，唯有透明的作業環境才，能讓施政工作，尤

其是各項工程，才能順利地來推動、廉潔的風氣，謝謝剛剛

洪主檢的說明，讓大家印象深刻，接下來是座談會的時間，

請大家不管有什麼問題都可以提出來討論，以精進我們相關

工程的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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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工務課洪漢昌發言： 

有關「大漢溪右岸浮洲橋至鐵路橋河段改善工程(第一期

第二標)」相關廢棄物的運送，先前與新北市政府環保局已

談好雙方的責任劃分，本局係負責把廢棄物運到指定的場所

（嘉益土資場），想請教新北市政府環保局，廢棄物運送到

嘉益土資場後，後續處理或移置有沒有什麼管制措施？ 

新北市政府環保局回應與說明： 

原則上有關我們協助貴局做最終處置的部分，根據我們

合約，招標結果由「嘉益土資場」得標，他們最終處置在屏

東，分工上是十河局在運輸過程中做好流向、環境的管制，

廢棄物進入土資場後，我們環保局每月會派員到現場稽核，

並做成紀錄，包括進場料的情況、最終送去了哪，過磅紀錄

等等，彙整存查後看看有沒有什麼異狀，另外，到時候這些

資料也會在每月請款時送交給十河局確認看看有沒有初步發

現什麼問題，做一個雙重稽核。 

三、陳局長健豐發言： 

其實，重點在運送過程，請問運送過程的管制作為有沒

有更具體的部分?除了我們要派專人跟車、GPS 路徑控管，對

車的流向、過程有沒有更理想、更好的管制方式? 

嘉益土資場回應與說明： 

我們在 6 月底已經提送廢棄物清理計畫書，也就是這個

案子目前在新北市政府環保局列管下，所以說，所有的出具

聯單及運送車輛，必須是合法的清除公司外，我們在前一天

24 小時內必須上環保署網站的 EMS 系統（環境保護許可管理

資訊系統），去拉 1 張列管的三聯單，上面會有 3 組條碼，

第一是事業機構的條碼，第二是運送的條碼，第三是我們處

理端的條碼，清運車輛到工區後，先用車上掃碼機掃描第 1

組條碼，並透過車上的 GPS通知系統，車輛已到工區，裝載

完出工區的時候會掃瞄第 2組條碼，告知系統已經開始運

送，到達我們土資場後，清除車輛會再掃描 1次第 2 組條

碼，及由我們土資場則掃描第 3組條碼，等於說運送過程

中，這些路線圖、每台清運車輛在什麼時間、地點的資料，

都會同步上傳到該系統，基本上也就是說，只要有後臺管理

系統的話，都可以有權限去看某台車走了什麼路、在哪個交

流道、下了哪裡，都有它所有的路線，以及到我們土資場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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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因為我們是屬於物理性的分類場，所以分類出來的這些

廢棄物資源化再利用產品，我們會做到質量平衡，每個月進

焚化爐的數量以及產生多少廢物材、廢樹枝、廢塑膠等等廢

棄物衍生性的廢磚、廢瓦，比如說，這個月進了多少，下個

月會出具妥善處裡文件交由各位長官做存查，上面會告訴你

們這些東西去了哪裡?做什麼再利用的用途?當然這邊有違法

的話，也會受到「廢棄物清理法」以及「再利用管理辦法」

的管轄。 

陳局長健豐補充發言： 

所以這套流程未來在正式啟運後，我們官網上的行政透

明專區，可否把這整套流程都放上去?因為我認為所有的資

訊都應該公開，這樣才能把所有的弊失降到最低。 

新北市政府環保局回應與說明： 

運送與後端最終處置的部分是由我們環保局負責，所以

廠商會提供一些資料到你們的官網，在作業上，如果是書面

資料是沒有問題的，但是據瞭解，這清運機具平台系統是掛

在環保署那，如果沒辦法直接介接，提供不是那麼即時的資

料給你們官網，應該也是有公開透明的效果。 

陳局長健豐補充發言： 

這個相關細節與技術性部分，後續請浮洲工務所於出廢

棄物之前與新北市政府環保局再做確認，尤其流程、標準作

業程序（SOP）都要建立起來。 

四、楊副局長連洲發言 

目前「大漢溪右岸浮洲橋至鐵路橋河段改善工程進行的

是第一期第二標，後續陸陸續續還有一些工程工項要做，第

三標的部分垃圾也是相當的多，我是覺得說藉這個機會，讓

檢察官這邊對我們工程多些瞭解，達到公開透明；另不知道

未來有沒有可能，嘉益土資場對廢棄物的最終處置地點是否

可能更近一點，到屏東畢竟路程遙遠，運送過程可能有一定

的風險，若未來還有合作空間的話，有沒有辦法在台中以

北?另外，這會不會有違反採購法的問題? 

陳局長健豐補充說明 

一開始規畫的時候我們沒有想到會到台中以南，所以單

價上原本只編到台中，現在要到屏東，大概要增加 1 倍半的

運輸費用，還好陳報給水利署獲得同意，加了一些經費進



5 
 

來。 

嘉益土資場回應與說明： 

為什麼會有屏東的廠商標到?我想各位長官都有這個疑

問。其實這跟目前的大環境有很大關係，因為去年全台灣很

多縣市的焚化爐都已經屆齡，也就是焚化效率沒有以前那麼

好，目前以全台灣所有的廢棄物處理來說，例如台北較大的

是「金茂榮環境工程有限公司」與「陽光城市開發股份有限

公司」等專門處理營建廢棄物的廠商，台中就是「總茂環保

股份有限公司」類似這種大型的、與我們同行的廢棄物處理

廠商，它們產生的衍生事業廢棄物，其實也都是送到高雄的

仁武或岡山，以及屏東的崁頂焚化爐去做焚化，因為其他縣

市的焚化爐，光是燒本縣市人口產生的民生垃圾，已經讓他

們的焚化爐的焚化效率無法再增加了，而台北市的焚化爐也

不開放非台北市的事業廢棄物進廠，所以其實有一個先天上

的問題在那邊，當時我們看到這個案子也是想說有沒有機會

來試試看，也有問過其他同行，去年適逢焚化爐整改，由政

府、台糖公司把這個經營權交給民間的公司，這樣會產生一

個問題，未來這些事業廢棄物的價格，民間公司要訂在哪

裡?它們要收費多少?其實都是未知數。其實這個時候，包括

這個市場，我相信很多同行還是都不敢動作，我也請各位長

官放心，因為不僅新北市的廢棄物運到南部來不是第一次

了，林口那邊有一個重劃區，以前的林口垃圾山那邊，我們

也收了將近兩三萬噸的事業廢棄物，另外這兩天，桃園航空

城也有近兩千噸的事業廢棄物，送到我們那邊做分選與分

類，以上報告。 

五、陳局長健豐發言： 

請教洪主檢，如果同仁與施工廠商間有一些疑義，或有一些

不法的情事，除了透過機關的政風單位來做聯繫，還有沒有一些

跨域性、像廉政平台這種管道，可以就我們同仁於執行過程中的

疑慮，不一定是不法情事，從法規面或是制度面，甚至是執行面

提供一些諮詢建議或意見?讓我們同仁能安心工作。 

洪主任檢察官回應與說明： 

諮詢面不管哪一個部分，有需要用到我們新北地檢署的話，

我們是很樂意幫忙的，尤其局長剛提到的，包括環保的部分，我

們地檢署也有民生犯罪專組，針對環保犯罪也有檢察官在負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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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針對之前有提到的廠商遭受外面幫派的暴力威脅，我們也

有重大犯罪專組的檢察官負責偵辦，我記得去年因為疫情的關

係，針對一些標案沒辦法遂行，是否要解約，曾前局長也有找我

跟水利署的法規人員，開會討論若要解約要怎麼做，我們地檢署

一定樂意、踴躍地提供一些在行政措施裡面，如何避免觸犯刑法

法規的相關提議，也請陳局長放心，我會請我們相關的主任檢察

官或承辦檢察官來處理，我回去也會向檢察長報告，陳局長對這

部分的重視。 

陳局長健豐補充發言： 

所以管道是暢通的，並不限於我們機關行政人員的部分，透

過外部的監督力量，可以端正我們政風，讓大家安心去工作，這

就是我們今天開這個座談會主要的目的。我們局除了做工程以

外，河川管理除了給新北、基隆、桃園代管以外，駐警在巡防過

程還是會碰到許多的問題，未來我們還是可以透過溝通的機制來

適度反映。 

六、管理課溫課長啓忠發言： 

河川管理在河川局的立場主要是河川區域的使用行為，水利法

與河川管理辦法都有訂定一些應該經過許可的事項，我們在發現相

關違法事實後，都會透過公部門的力量先行勸導開單，最後真的若

比較不順利，如民眾或廠商用不理智的手段時，就會請教地檢署，

如何配合地方的警力，來協助排除。 

柒、主席結語： 

今天很謝謝洪主任檢察官、黃副主任、我們的好朋友新北市政

府水利局、環保局、五股區公所、王里長、廠商參加，河川局推動

各項工程，施政透明、資訊公開是一直要處理的部分，過去我在第

一河川局推動了四大行政透明措施，我想只要堅持行政透明，就不

會有死角、有黑暗的一面，透過這些優化的行政透明措施，才能做

好履約管理，與廠商間才不會有問題存在，才能真正保護認真的同

仁，另外，我們一直很努力於如何建構優良廠商的部分，及建構比

較有尊嚴的工作環境，讓我們的工作很順遂的推動，今天的說明會

與座談會很謝謝大家的參與，反貪腐一直是本局推動的重點，也是

核心工作，後續如果有需要向本局反映的部分，或求證的事項，也

歡迎利用我們的信箱，也歡迎直接向我們政風室鄧主任反映，我們

一定會按照程序做完善的處置，另外洪主檢剛提到有關端正選風的

部分，如果大家真的有發現不法情事，可以逕向檢察機關檢舉，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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遏止選風的敗壞。今天淡水河及大漢溪疏濬治理廉政透明說明會的

舉辦，成功!! 

捌、廉政宣示合影：（略） 

玖、散會(12 時 4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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